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人民检察院，南京、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为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走深走实，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有效衔接，省生态环境厅、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2022年7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

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等要求，充分发挥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更强生态治理法治合力，现就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建立案件线索移送衔接机制

1.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线索筛查，属于本部门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开展索赔。
2.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督促启动生态损害赔偿程序、为磋商提供法律支持、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诉讼和支持起诉等方式，开展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工作。

3.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应当建立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和反馈制度。

4.生态环境部门在调查中发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线索涉及刑事案件，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将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并配合开展民事公益诉讼工作：

⑴赔偿义务人处于羁押状态、不便于磋商的；

⑵生态环境损害主要事实有待刑事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

⑶异地侦办或者提级侦办的案件，由案件侦办地同级检察机关负责审查起诉的。

5.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属于生态环境部门办理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线索的，可以将线索及时移送生态环境部门，并为生态环境部门启动索赔提供法律支持。

6.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线索涉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的，移送部门应当做好抄送等信息共享工作。

7.鼓励检察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协作探索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二、建立案件磋商衔接机制

8.生态环境部门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后，可以同步告知检察机关；根据案件调查需要，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指导；涉刑案件赔偿义务人拒不配合调查收集证据的，商请检察机关协助。检察机关独立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的，接到案情通报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协助配合。

9.省、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和检察机关对重大案件可以联合挂牌督办，指导承办的生态环境部门和检察机关联合开展调查。

10.赔偿义务人同意磋商的，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磋商，检察机关可以派员参与磋商，提供法律意见建议。磋商达成一致的，签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同时抄送检察机关。

11.赔偿义务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生态环境部门有权提出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支持生态环境部门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对磋商过程、磋商意见、拟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提供法律意见建议。

12.磋商过程中，发现赔偿义务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使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采取申请生态环境禁止令等措施，检察机关提供法律支持。

三、建立案件诉讼衔接机制

13.生态环境部门与赔偿义务人磋商不成，赔偿权利人确定由生态环境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同一案件存在多个赔偿义务人，生态环境部门仅与部分赔偿义务人磋商成功，对磋商不成的赔偿义务人参照本条向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可以就未被涵盖的诉讼请求继续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4.生态环境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可以商请检察机关采取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出席法院庭审等方式支持起诉。

15.存在第4条规定情形的，检察机关接收移送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并将案件办理情况及时告知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在调查取证、业务咨询、鉴定评估等方面提供协助。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愿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鼓励检察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同步开展公开听证和诉前磋商。

16.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或提起诉讼后，检察机关发现有证据证明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存在前案办理时未发现的损害，可以将新发现的损害事实及证据移送生态环境部门，并提供法律意见建议。符合条件的，也可以依法自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四、建立生态环境修复衔接机制

17.磋商未达成一致前，赔偿义务人主动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修复的，在书面确认损害事实后，经生态环境部门同意可以开展修复；磋商达成一致的，赔偿义务人按照赔偿协议约定自行开展修复或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社会第三方机构开展修复。未达到预定修复效果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要求赔偿义务人继续修复；达到预定修复效果的，修复效果评估相关材料抄送检察机关。

18.赔偿义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修复义务的，应当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赔偿义务人既不履行修复义务又不缴纳相关赔偿资金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根据经司法确认的磋商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可以支持生态环境部门及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9.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或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赔偿义务人依照判决内容自行或委托有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受损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按照相关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负责监督生态环境修复行为，组织评估生态环境修复效果。

20.受损生态环境无法原位修复的，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可以结合本区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组织赔偿义务人采取替代修复方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鼓励共建生态环境修复基地，探索认购碳汇、补植复绿、增殖放流以及环境公益劳务代偿等替代修复方式。赔偿义务人为依法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以外的企业的，鼓励自愿与清洁生产综合协调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签订进一步节约资源、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协议，实施协议中载明的技术改造项目，扩大环境治理修复范围。

21.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案件量刑建议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履行情况作为涉刑案件合规整改和定罪量刑的参考。

五、建立信息共享与宣传交流机制

22.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通过轮流组织联席会议等方式建立共享信息的合作机制：

⑴生态环境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国家和省、市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部署要求、工作进展、案例实践等工作动态；检察机关向生态环境部门通报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检察监督、公益诉讼办理情况等。

⑵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和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出现的普遍、重大、疑难问题，特别是法律法规适用问题，可以共同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座谈交流、研讨会商等方式统一认识，达成共识。

⑶生态环境部门可以邀请检察机关参加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重大行政决策研究、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论证和修改；检察机关可以就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专业性问题向生态环境部门咨询意见；双方可以相互邀请参加有关工作调研和业务交流活动，共同提高行政执法和法律监督能力。

23.生态环境部门与检察机关各指派一名业务骨干作为固定的联络员，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的联系协调工作。

24.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应当畅通便民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及时提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案件线索，通过门户网站、微博、微信、新闻发布等形式，开展“以案释法”等普法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参与、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工作，营造生态环境全民共治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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